中共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委员会组织部

校党组〔2008〕24号


关于机关党总支所属党支部调整意见的批复

机关党总支：

你们呈报的《关于所属党支部的调整意见》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你们所属党支部的调整意见，现批复如下：

1.机关第一党支部。负责组织部、党办、宣传部、工会工作，由赵颖同志任书记；

2.机关第二党支部。负责校办、档案馆工作，由裴晓华同志任书记；
3.机关第三党支部。负责教务处、督导委工作，由周自伦同志任书记；

4.机关第四党支部。负责财务处、人事处工作，由赵健君同志任书记；
5.机关第五党支部。负责学工部（团委、心理中心、艺术团、思政教研室）、招就处工作，由彭锦炎同志任书记；

6.机关第六党支部。负责保卫处（校卫队）工作，由王福革同志任书记；

7.机关第七党支部。负责设备处（教管中心）工作，由秦天富同志任书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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